
2017 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招收推免生实施细则 
 

为做好 2017 年度招收推荐免试硕士生工作，认真贯彻公平、公

正、公开的选拔方式，择优录取校内外优秀本科生，根据复旦大学相

关实施办法制定外文学院实施细则。现公布如下： 

 

一、推免生招收人数： 

1、招收科学学位推免生人数计划 21 名。 

2、招收专业学位推免生人数计划 12 名。 

 

二、招收推免生基本条件和要求： 

参见《复旦大学 2017 年招收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

生章程》中“招收推免生基本条件和要求”。 

1、取得所在高校推免资格和名额的优秀应届本科生。 

2、本校推免硕士生的申请条件详见学校教务处网站和研究生招

生网发布的《复旦大学关于推荐 2016 届优秀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

究生的工作办法》。 

3、外校推免硕士生的申请条件还须满足： 

（1）推免硕士生所在高校须具有教育部认可的推荐免试资质（具

备推荐免试资质的高校名单见我校研究生招生网“工作文件”栏目），

推免硕士生本人须获得所在高校给予的推荐资格和名额（以教育部

“推免服务系统”公示名单为准）。 

（2）专业排名要求：本科期间成绩优异，所在专业排名名列前

茅。 

（3）9 月 28 日 24 点前，须通过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完成

注册、报名、交费等手续（具体步骤和要求详见该系统网站）。未在

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完成注册、报名、交费等手续者，按自动放

弃处理。 

 

三、复试时间、地点及要求 

（1）复试时间：2016 年 9 月 30 日（周五）全天，上午 8:30

笔试，下午 13:00 面试。 

（2）复试地点：笔试地点在复旦大学邯郸校区第六教学楼 6412，

笔试现场告知下午面试地点。请考生上午 8:10 准时到达笔试地点进

行资格审查。 

（3）报名资格检查： 

推免硕士生进行身份验证时，需提供如下材料： 

① 考生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http://www.kaoyan1v1.com/graduate/Index.html


② 应届生的学生证原件及复印件。 

若发现有不符合报考条件的考生，将取消其复试资格。 

 

 

四、考核方法 

（1）复试包括笔试和面试，总成绩 100%=笔试 50%+面试 50%，

差额复试，最终以总成绩排序择优录取。 

（2）推免生考核小组原则上由相关专业的教授或副教授组成，

小组成员一般不少于 5 人。考核选拔小组成员中，凡与被考核者有亲

属关系者，必须回避。 

 

五、复试结果通知 

根据复试总成绩从高到低排名，确定拟录取名单和淘汰名单，名

单上报至研究生院并获得通过后，考生即可在教育部“推免服务系统”

进行查询。 

经复试合格者，我校通过“推免服务系统”发送拟录取通知，正

式录取通知书将在政审合格后于 2017 年 6 月中旬左右寄发本人。 

 

 

六、其他事项： 

1、推免生选拔过程为本校与外校推荐生一同参加笔试和面试，

择优录取，请申报学生做好充分准备。 

2、人才工程、支教、参军返校生不占用以上推荐免试名额。 

3、申请者必须保证提交的申请表和其他全部申请材料的真实性

和准确性。若申请者提交的信息不真实或不准确，一经查实，取消其

录取资格。 

4、申请推免生考生应慎重考虑，诚实守信，一经自主选择并被

确定接收，不得提出放弃，否则学校有权记录或通报其失信行为。 

5、拟录取后无法按时毕业、无法按时获得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

学位证书者、或受到处分者，一律取消拟录取资格。 

 

   

外文学院推免招生工作小组 

2016 年 9 月 


